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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事项概述 

1.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8日与专业

投资机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明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明

德”）、天创富投资（平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创富”）、雪氢产业投资

管理（平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氢投资”）共同通过产业并购基金福州保

税区合吉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吉利”） 对外投资

认购加拿大氢燃料电池生产商 Hydrogenics 公司不超过 17.6%的股权。具体详见

2017 年 4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对外投资参股加拿大

Hydrogenics 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7）。 

2.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同

意《关于与产业并购基金签<回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合吉利

及其有限合伙人签署《回购协议》，同意公司自合吉利收购加拿大水吉能不超过

17.6%的股权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以市场公允价值对合吉利所持有的加拿大

Hydrogenics 公司全部股权进行回购。具体详见 2017 年 6 月 8日披露的《关于与

福州保税区合吉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有限合伙人签署<回购协

议>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7-040）。 

3.2017 年 9 月 7日，新合伙人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3500 万元认

购合吉利并购基金的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占合吉利并购基金认缴出资比例的

75%。 

4.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并购基金部分合伙份额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

理层以自有资金，金额在人民币 13,500 万元范围内，以公允价值回购合伙企业



份额。具体详见 2018 年 7月 24 日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12 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本次公司回购合伙份额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6. 本次回购事项不构成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的重大资产重组。 

7.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参与合伙企业的份额认购或在该合伙企业中任职。 

二、最新进展情况 

根据 2018 年 7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并

通过的《关于回购并购基金部分合伙份额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

理层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3,500 万元向原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回购合吉利的合伙份额，并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与宁波明德、天创富、雪

氢投资等专业投资机构签署了《福州保税区合吉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之合伙协议》。 

近日，合吉利并购基金已完成工商注册信息的变更，具体内容如下：  

1.企业名称：福州保税区合吉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执行事务合伙人：雪氢产业投资管理（平潭）有限公司 

3.成立时间：2016 年 06 月 17 日 

4.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5.住所：福建省福州保税区综合大楼 15层 A 区-1381（自贸试验区内） 

6.经营范围：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与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各合伙人出资情况： 

 



序

号 
合伙人 合伙性质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认缴比例 

1 雪氢产业投资管理（平潭）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 180 100 1.00% 

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明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 615 615 3.42% 

3 天创富投资（平潭）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 2,085 1,085 11.58% 

4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 15,120 14,500 84% 

合计  18,000 16,300 100% 

对于本次公司回购合伙份额事项，尚需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合伙份额变更

的登记备案。 

三、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闫桂军 

3.成立时间：2002 年 08 月 05 日 

4.注册资本：641819.05 万元人民币 

5.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555 号 

6.经营范围：本外币业务：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

托；其他财产和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

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

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

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文件

为准） 

7.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四、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1. 普通合伙人（GP）：雪氢产业投资管理（平潭）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8MA2XQ0FWX4 

（2）法定代表人：郑志树 

（3）成立时间：2016 年 10 月 20 日 



（4）住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台湾创业园 

（5）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项目投资管理；企业资产管理；（以上均不含金融、证券、

期货及相关财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7）雪氢投资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2.基金管理人：和壹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353015160J 

（2）法定代表人：彭丽 

（3）成立时间：2015 年 08 月 12 日 

（4）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36号 1 幢第 3层 03 号房间 

（5）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1、未经

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

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

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7）和壹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作为合吉利并购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已

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30688。 

（8）和壹资本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3. 有限合伙人之一：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明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3089176085 

（2）执行事务合伙人：西藏明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成立时间：2015 年 01 月 06 日 

（4）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号 1 幢 401 室 A 区 B0476 



（5）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6）宁波明德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4. 有限合伙人之二：天创富投资（平潭）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8MA2XT5GK83 

（2）法定代表人：张芝兰 

（3）成立时间：2016 年 11 月 24 日 

（4）住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台湾创业园 

（5）注册资本：25300 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企业资产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以上

均不含金融、证券、期货、财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汝捷是天创富的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27.3%，除

此之外天创富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

益安排。 

五、本次回购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并购基金的运作可以充分利用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投资能力和风险控

制体系，进一步增强公司在氢能源产业链的投资、研发能力和视野，推动和实现

公司转型发展，增强公司持续的盈利能力。 

当前合伙企业已完成境外投资项目，公司将及时关注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状况

及投资项目的运作情况，督促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本次回购事项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预计将

对公司利润产生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福州保税区合吉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19 日  


